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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届会议

化学和细菌(生物)武器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秘书长的信

OR工GIITAL: KTGI,ISE 

我荣幸地随函附上一项照会的全文，在照会中，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邀请联

合国所有会员国参加将于一九七九年春季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举行的关于核查禁止

制造化学武器的专家会议。

谨请将照会全文作为大会题为"化学和细菌(生物)武器"的项目的正式文件

散发。

同时，奉我国政府指示，我荣幸地请你委派联合国裁军中心的一位成员代表联

合国秘书处参加上述专家会议.

如能在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五日以前将你所指定的参加会议的人选告知，则不胜

感激。

吕迪格尔·冯韦希马(签名)

79-∞1587 



附件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给所有会员国代表团的普通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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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谨向各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致意，并荣幸地

转达，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邀请各位参加关于核查禁止制造化学武器的专家会议。

1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认为缔结一项关于有效和全面禁止应视为已经存在的大

规模毁灭手段的化学武器的公约是一个急迫优先的事项。 它对美利坚合众固和苏

联正在进行双边会谈，以期在这方面采取共同行动，表示感激。

2, .一项禁止发展、制造和储存化学武器、并且规定销毁现有储存的公约首先

需要有一项与化学武器的军事重要性相称的核查安排。 遵守关于禁止的规定需要

有信心，信心的基础就是核查。 因此，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主张建立国际核查制度，

提供包括国际现场检查的各种管制方法。 它坚信，根据它本身在这个领域的具体

国际管制的经验，规划一个核查制度，包括现场检查，但又不妨害工业和研究的合

法利益，是可以做到的。

3. 按照其一九七八年六月六日的工作文件( A/s-IO/AC. 1/1 3 )和联邦

总理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在大会关于裁军的特别会议中的发言，联邦政府邀请

联合国各会员国的代表参加将于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二日至十四日在科隆一法兰克福

地区举行的核查问题讨论会。 联邦政府将让与会专家有机会在德国化学工业制造

磷化合物的四个不同工厂亲自看到，为民用目的制造磷化合物的设备并不适合于制

造有军事重要性的磷化合物，又对化学工厂实行核查管制、同时又充分保护工业和

研究的利益，是实际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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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望以实践证明使用适当管制以核查禁止制造的可行性，

从而对关于化学武器公约的核查安排的讨论有所贡献，并利便公约的缔结。

5. 请有意参加讨论会的政府在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五日以前把参加人的名单送

交纽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或日内瓦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出席裁军

委员会会议的代表团，它们会向各该政府提供有关讨论会工作方案的其他细节。




